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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 國 

安 全 種 事 會 

正 式 耙 錄 

第三年 第一 二四號 

第三百七十六次會議 

一 九 八 年 十 一 月 四 a 星 期 千 後 三 時 在 巴 ^ 夏 幽 宮 舉 行 

主 席 D r J ARCE (阿根廷） 

出 席 者 下 列 各 國 代 表 阿 根 廷 、 比 利 

時、加拿大、中國、哥侖比亞、法蘭西、殺利亞、 

鳥克醑蘇維埃瓧&主義共和國、蘇維埃瓧會 

主義共和國聯邦、英聯王國、美利堅ê>衆國。 

― 酶 時 議 事 日 程 

(S/Agenda/376) 

(甲）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三日埃及駐 

違 反 休 戰 協 定 講 求 安 全 理 事 會 

召開緊急會議事致秘書長函（S/ 

1052)， 

安 全 理 事 會 / J 扭 委 員 會 閼 巴 勒 

斯坦問題之報吿書（S/1064)。 

(乙） 

二 通 過 議 事 日 程 

議事a^lS通遏 

主席茲諝埃及、黎巴嫩、Jy色列嗨時政 

府、亜拉伯同盟最高委員會各代表及聯合國 

代理巴勒斯坦調解專員就理事會議席。 

經主库之邀請埃及代表Mahmoud F， 

Bey 巴婕代表M»" Ammoun,"色^舔時 

政府代表M r Eban i l聯合西代理巴勒所 

W醉專S Mr Bmche躭理亊會3^席。 

主 席 茲 請 4 龃 委 員 會 主 席 比 利 時 代 表 

提出報吿。 

Mr VAN LANGENHOVE ( 比 利 時 ) 理 事 會 

現正審議十月二十九日[第三七五次食議]所 

設置 / J 組委員會之報吿書 [ S / 1 0
6 4

] ，其中敍 

述委員會完成任務之經過。A組委員會多數 

委員在報吿書列舉情形下所贊同之決議案草 

案本文構成報吿書箩十三段之内容。 

原决議案[S/1059/Rev 2 ] 之 最 初 三 段 

毫無任何改動。第四段述及一九四八年十月 

十 九 B 决 議 案 I S / 1 0 4 4 ] 而 堆 ； 安 全 理 

事 會 一 九 四 八 年 十 月 十 九 日 所 邁 遏 之 決 饞 

案 一 語 第 五 段 經 過 較 爲 重 要 之 變 更 。 其 甲 

指明各閼係政府所須探取之措施。最後第六 

段 僅 有 3 句 上 之 改 動 使 與 前 一 段 修 正 後 之 》 

式較爲協《I—致。 

上述諸事對於W組委員會在其工作 i fâ束 

後所提出*^安全理事會之修訂决議案草案或 

属有用。 

Mr jEssuP (美利堅â >衆國）美匯代表M 

對 於 比 利 時 代 表 頃 組 委 員 會 主 席 資 格 予 

j y說明之 W 組委員會報吿書曾作審慎之究。 

余擬略論 /J組委員會報吿書所載之决孅 

桊並擬建議敝代表圃所認爲足J l i i改進及澄 

淸此項决議桊之數項修正。吾人之建議案案 

文 [ S / 1 0 6 7 ]本人相信現正分螢安全理事會 

各理事。 , 

本 人 擬 i 聲 明 敝 代 表 豳 絕 無 意 使 安 全 理 

吾人希望向理 

改之內容。 

吾人建議之第一項修改爲將第四&首之 

"贊同"一詞删去代JW"備悉"二字。此項 i f 



改之用盲在免除四、五段間之前後未能一贯。 

代 理 讕 解 專 員 之 請 求 措 ^ 確 切 自 ; T 能 反 映 

安全理事會閼於撤:>!词題之? t論尤不能反 

映法蘭西代表所表示之意見 [ I * "三七四次會 

讒 ] 。 惟 决 議 案 草 案 之 , 五 段 則 已 反 映 ^ 項 t t 

論 。 吾 人 雖 爲 五 、 六 兩 段 係 决 議 ^ 之 實 體 

部份，前四段則屬序論性资但 i i?爲免除此 

點 或 可 引 起 之 3 ^ 會 乃 屬 有 益 而 吾 人 向 理 事 

會建議之修正卽有此種作用 

其 次 吾 人 建 議 f i 第 五 段 內 " 有 觑 各 國 

政 府 " 字 樣 後 增 入 下 列 字 句 " & 不 妨 礙 其 對 

巴勒斯坦未來局勢和平調蘧之權利、要求或 

立 場 或 聯 合 國 會 貝 國 將 來 7 i 大 會 屮 對 於 此 

項和平調整所願採取之立場種種情形之下"。 

此項建議之目的&將休戰問題與最終解 

决 問 題 分 開 吾 人 E S 爲 所 應 明 白 了 解 者 卽 休 

戰 之 維 待 一 事 自 始 卽 不 妨 礙 最 後 之 政 治 結 

局 ， a 吾 人 不 願 此 項 决 議 案 ^ 礙 當 事 各 方 或 

聯合國會員國之政治立場 

吾 人 認 爲 或 有 裨 益 之 第 三 項 建 議 乃 j y 

下述字句代替>j龃委員會向安全理事會提出 

之决議案之最後一段 

" 設 置 理 事 會 委 員 會 由 五 常 任 理 事 國 與 

比利時及哥侖比亞共同組成 jy供代理調解專 

員就其&本决議案規定下擔承之任務所需， 

隨 時 徵 詾 曹 見 且 * « " 任 何 一 方 或 缝 方 未 能 & 

代理調解專員酹定之畤限內履行本决議案上 

段(一)（二）兩節之規定時應從研計本理事 

會依據憲章第七章規定所應探取之其他適當 

步驟並向理事會具報。 

吾人提出此一最後建議之用實在使代理 

調解專員就其依據本决議s而生之重大職資 

有 機 會 與 一 負 責 機 構 諮 詢 復 次 使 委 員 會 

得 依 第 七 章 之 全 部 規 定 審 議 此 項 局 勢 而 不 

致將其工作限於第西十一條之範園內。 

聯 國 處 理 巴 勒 斯 坦 問 題 之 整 偭 曲 折 歷 

史 中 有 一 經 常 不 變 之 簡 明 因 素 卽 聯 合 國 所 

明 s 表 示 之 决 C 認爲吾人對*^©後政治耪 

桌 之 意 見 雖 大 有 差 異 但 此 種 桔 果 可 不 j y 

轔，而W和平之方法達成也。 

余猶偉安全理事會一九四八乍七月十五 

之 第 三 三 八 次 會 議 & 美 國 代 表 通 遇 詨 

决議桊[S/902]時宣稱 

"本入W爲在表决本决議案時所須明悉 

者，卽«：戰不得視爲戰/?中之一段插曲，吾 

人 須 明 白 本 决 議 案 之 通 過 尤 其 因 々 第 九 

& 之 規 定 乃 表 示 安 全 理 事 會 已 决 定 巴 勒 斯 

坦之局勢不 j y武力解决而須JW和平方法解 

抉之事 寶。" ― 

吾人今日乃 I t論休戰而非計論政治解决 

之 性 ® & 吾 人 論 及 休 戰 時 當 事 方 面 不 僅 

jy色列及亞拉伯人民而已。尙=6閼係更大之 

第 三 方 面 卽 整 個 國 際 瓧 會 世 界 其 他 國 家 

是也國際社會對於和平解决之閼切；^於一 

切 。 大 4 各 國 均 鹰 承 此 項 至 高 之 利 益 此 乃 

憲章之本而安全理事會存在之主耍理由也。 

大會於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九B之决 

議 案 1 尤 其 一 九 四 八 年 五 月 十 四 日 之 决 議 

案 2 中對巴勒斯坦問題之一方面已有表示矣。 

安全理事會本身方積極從事於休戰之努力 

此項努力反映於本年三月五日 [S /691]四月 

— 日 [ S / 7 1 6 ] 四 月 十 七 日 [ S / 7 2 3 ] 四 月 二 

十 三 日 [ S / 7 2 7 ] 五 月 二 十 二 日 [ S / 7 7 3 ] 五 

月 二 十 九 曰 [ S / 8 0 1 ] 七 月 七 日 [ S / 8 7 5 ] , 七 

月十五日 [S /902]八月十九日 [S /983]，及 

十月十九日 [S /10
4 4

]等决議案中。除 jy上努 

力 外 尙 有 大 會 與 安 全 理 事 會 中 負 有 躕 於 巴 

勒 斯 坦 各 種 實 任 之 輔 助 機 關 ^ 不 懈 之 ® 種 

努力。聯0"國會員國屮之若干國政府曾經由 

外 交 途 徑 , 當 事 雙 方 提 出 有 力 之 勸 吿 支 持 

聯合國之行勖。 

結果並未镀致圓満之休戰亦無人敢謂其 

爲 圓 満 但 至 少 已 使 戰 爭 得 免 全 面 化 。 當 事 

键 方 均 未 爲 休 戰 能 満 足 其 待 別 願 望 。 對 於 

境 内 各 地 所 發 生 之 地 方 情 勢 當 事 各 方 有 時 

感 覺 休 戰 螢 生 限 制 之 作 用 便 其 不 爲 局 部 或 

臨時優勢之利用所誘惑。停止攻襲命令之遵 

守 雖 不 澈 底 但 猶 太 與 亞 拉 伯 人 民 均 大 蒙 其 

利 此 則 舞 人 置 疑 者 也 。 縱 與 此 問 題 有 直 接 

及情感£車聯之人不欲坦白承認此種利益， 

世界其他人士對此刖深信不疑。 

聯 â " 國 對 於 此 次 休 戰 蘭 切 備 至 不 僅 由 

於 原 刖 之 問 題 ， 且 因 聯 合 國 本 身 對 濰 持 停 

止攻襲一事所作之特殊努力。數JW百計之聯 

合國人員會不避艱辛及危險爲巴勒斯坦獲致 

和平。且有若干入犧牲其生命。今日若干猶 

太 人 與 亞 拉 伯 人 之 得 生 存 正 因 此 颦 專 j y 搔 

救巴勒期坦人民出於戰禍爲職^之人士會有 

超越利害閼係之懇切努力耳。此外聯合國之 

和平努力：物質及財政上耗用均頗鉅大也。 

吾 人 相 信 繼 績 休 戰 俾 可 商 訂 其 他 代 替 

休戰之水久和平解决辦法，至屬重要。若不 

休 戰 則 和 平 解 决 s 無 可 能 。 吾 人 認 爲 目 前 

之决議案係與安全理事會及大會過去鼸於休 

1 g閱大會第二届會正式紀錄诀讒案一八一 

(二)。 

2 $阖大會第二特別届會正式紀》M編第二«, 
诀艤案一AA(S"2)。 



戦 之 决 讒 案 一 致 ， 且 係 其 I f 之 補 充 。 美 國 

黉助上述各項初期努力維抄巴勒斯坦方面之 

停止攻翳，吾人因此贊成目前之决議^且希 

望 吾 人 建 議 修 正 後 一 致 予 j y 通 過 。 

余;!Né論畤願再度聲明，吾人乃^論休 

戦而非&治之解决。吾人今在安全理事會之 

行 動 爲 大 會 審 議 之 先 决 條 件 但 對 ^ 項 審 議 

耜無任何妨礙。 

Mr TARASENKO(鳥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 

共 和 國 ） / J 钮 委 員 會 宁 之 鳥 克 蘭 代 表 已 代 

表其代表剧保留對安全理事會提出决議案之 

榷利。茲余正式提出措詞如下之决議案草案 

" 安 全 理 事 會 ， 

"鑒3«^*月十九日决議案內所載條件可 

親 爲 當 事 雙 方 進 一 步 談 判 之 基 礎 而 愼 

重審議， 

"促請键力依據上述决議案直接或經由 

聯 合 國 代 表 開 始 談 判 俾 镀 致 各 項 待 决 問 題 

之和牛解决， 

" 並 訓 分 代 理 調 解 專 員 爲 此 目 的 居 中 

斡旋，並協助此項談判之進行。"[S/1065] 

烏克蘭提出此項决議案之理由如下 

第 一 此 項 决 議 案 係 安 全 理 事 會 十 月 十 

九日所通逷决議之發展， 

其次，此項决議衆免除十月卜丸日决議 

案及委員會多數所提議且係根據所謂英聯王 

國、中國共同决議案之提案間所存在之矛盾 

tS/1059/Rev 2]o 

最後，此項决議案強調十月十九日决議 

案中蘭;8*當事键方從事談剩之盲見 

上 述 提 議 與 聯 合 國 憲 章 第 三 十 三 條 相 

合，該條稱任何爭锥之當事國於爭端之繼績 

存在足JW危及圃際m平與安全之維待時，應 

儘先"談判、調停等方法求得解决。 

鑒 於 上 述 之 各 項 考 廬 烏 克 蘭 代 表 圑 提 

出此項决議案草案於安全理事會，且相信理 

事會將予 jH;i»â。 

Mr PARODI (法蘭西）吾人目前已有三 

種 不 同 之 提 案 第 一 乃 安 全 理 事 會 前 次 屆 會 

所設/J龃委員會審議後產生之提桊，次爲鳥 

克 蘭 代 表 之 提 案 最 後 爲 美 國 代 表 頃 所 建 議 

之修正案。 

本人所欲發表之意見首先適用於由 /J組 

委 員 會 工 作 產 生 之 案 文 余 至 少 贊 同 ^ 項 提 

案本文之前五段。尤其贊成其所提議之辦法 

該决議案保持本人在前次會葳[第三七四次 

會籙]中表示之意見，使代理調解專員就地 

商訂嗨時休戰鎵之劃定事宜，因此項决濺案 

逆料今後爲確定永久休戰糠及設立中立或不 

設防地帶當舉行談制也。 

本人在前數次會議中曾表示盲見謂遏去 

數日內之事件至少應力加利用《確立隔離敵 

對 兩 方 之 地 帶 且 使 最 已 遭 破 壊 之 休 戰 協 

定終得恪守，此項意見巳經該項提案予JW保 

存，其形式較余最初所擬者温和，但本人認 

其適宜可行。 

惟余須予指出者，該段係JW重大青任加 

諸代理讕解專員。該員已聲稱願接受此項 f i 

任 且 此 項 辦 法 亦 殊 有 充 分 彈 性 之 優 點 。 

六、七兩段而言余在/Jft委員會内巳 

爲數項保留此時已重行予JW聲明。各項保留 

乃關:憲章第四十一條規定之引用者。余於/J 

龃委員會内聲明，1人若於此時 jy此種確定 

方式預籽吾人所將通過之决議案，難予遵守， 

刖殊不宜。余知吾人今後固應設置條文所規 

定之委員會JW實施此項决議桊,但自飴郎援用 

憲章第四卜一條之規定，本人JM爲殊無必要。 

吾 前 於 五 月 二 十 九 日 之 决 議 案 一 本 

决鼷^曾予述及——宣稱吾人認爲和平之威 

脅目前業已存在，且謂吾人將於未來審奄e 

勒斯坦之局勢，俾可採取憲章第七章中所規 

定之措施。 

是 j y 余 認 爲 此 項 尙 待 設 置 之 委 員 會 終 

當依據憲章第七章JW决定其立場乃邋輯上當 

然之事，蓋此不遏安全理事會前一决讒案之 

應用耳。惟余JW爲明指援引第四十一條朋殊 

有 不 可 蓋 吾 人 縱 克 逆 料 3 段 條 文 所 指 之 情 

勢，吾入終不知當事雙方究將如何破壊禁令 

也。 s人鉞不能逆睹局勢之嚴雷究將至何程 

度 似 此 愔 形 划 事 前 局 限 於 第 四 十 一 條 規 定 

之範園殊非所宜也。在第四十一條之前，本 

有 規 定 酶 時 辦 法 之 第 四 十 條 委 員 會 如 認 爲 

應探取辦法，或將覺察此將屬於第四十條之 

規定範園。抑有進者，委員會或須探取憲章 

所 規 定 之 其 他 嚴 重 辦 法 此 亦 可 能 者 也 。 

無諭如何，3提案如不述及憲章,四十一 

條 刖 其 措 詞 當 較 妥 善 且 其 效 力 亦 無 損 失 。 

JW上乃本人於此次會議開始時所欲表示 

者也 

吾人目前據有之新提案，爲美國代表國 

所提出之各項修正案，此案之本文雖應詳加 

考廑，惟余對於各項修正案願略述本人此時 

之 曹 見 ， 並 保 留 今 後 , 論 此 事 之 權 利 。 

本人同曹對 î^ /J龃委員會提案中JW"黉 

同"二字開始之一段所爲之修正。余JW爲"備 

悉"二宇使(^案文有所改進，且事實上免麽 

顯明之矛盾。 

本人對於目的在保留P勒斯坦問題之最 



後 獬 决 之 第 二 項 修 正 亦 表 贊 同 。 

就 最 後 一 段 卽 美 國 代 表 團 所 提 出 之 第 

三 項 修 正 案 而 言 本 人 對 於 ^ 段 末 尾 述 及 憲 

章 第 七 章 一 節 ， 目 前 暫 不 擬 表 示 態 度 蓋 本 

爲提案不宜述及憲章之某條某章也。惟 

是，此最後修正桊中尙有其他兩sjî余擬促請 

安 全 理 事 會 予 : W 注 奮 ^ f ̃ 余 雖 7 欲 對 此 正 

式提出反，〗一余jy爲乍視之下至少似鹰加 

« 審 杳 。 

根 據 最 後 一 段 擬 U 之 委 員 會 如 所 提 議 

者似頗受代理調解專員所左右。 

吾人雖均感佩代理調解專員所執行之工 

作 ， 本 人 ： t 有 此 s 但 余 ; ; " 爲 殊 7 正 常 者 卽 

安 全 理 事 會 擬 3 之 委 員 會 如 余 之 了 解 正 

確，則其所具之權力在兩項問題上當 I t代理 

調解專員之主動€聽。如須要求委員會提出 

有 關 調 解 專 員 工 作 之 建 r 《 此 ， 所 了 解 者 ， 

但建如僅限;！^代理調换專員本人所 f5請求 

者則殊欠正常。余W爲委f4 &應有權力向 

理筝會提出有闞代理調解專員工作之實見 

本 人 二 項 , 見 係 蘭 段 决 議 之 又 一 

點 卽 代 理 調 解 專 員 得 予 干 涉 之 規 定 卽 措 詞 

如下之一部份 

" [ 委 員 會 ] 於 任 何 一 方 或 雙 方 未 能 & 代 

瑾 調 解 專 員 酌 定 時 限 內 屐 行 本 决 議 案 上 段 

( ― ) ( 二 ） 兩 節 之 規 定 時 應 從 速 研 究 

所 應 探 取 之 其 他 適 當 步 驟 " 

上 述 提 案 本 文 所 ^ 矛 之 見 解 與 / J 龃 委 員 

會 者 相 同 使 委 員 會 之 行 動 須 遵 守 代 理 調 解 

專員所規定之 (Ti限本人前對/〗組委員會雖 

未提出閼;5^此項P"，題之實見但余所爲之保 

留 範 園 至 爲 廣 泛 故 余 可 聲 明 ^ 委 員 會 對 於 

此項問題如具有較爲廣大之權力則尤妥善， 

不鹰受代理調解専員所定 ir j限之限制。 

本人將上述盲見提 f i ï安全理事會予"考 

虜 3 & 保 留 要 時 要 求 就 此 問 題 再 行 發 言 之 

樣。 

蔣廷颧先生（中國）本人,；!^美國代表 

提出安全理事會之修正^願提伊數項！^昆。 

渠 所 建 ^ 之 r 一項修改乃JW"備悉"二字 

代替15^文之"贊[R"二宇。就哀面觀之，此項 

改動似可削弱决菡案之曹義， I t就整個决議 

案 而 言 ， 此 項 修 正 似 無 實 之 影 響 。 â J y 敝 

國代表圑贊成此項修正。 

第二項改動係關3*原桊之實體部份者。 

該項修正係增加"7妨礙其榷利、要求或立場 

等"數字。此項改動本人欣表贊同，蓋!^决議 

案 中 確 e 膠 含 此 曹 。 敝 代 表 圑 , 開 始 j y 至 目 

前 向 理 事 & 歷 次 提 出 之 提 桊 中 T T 均 含 有 此 

, 0 

本 人 過 去 , 聲 言 ^ 人 乃 爲 和 平 而 努 方 。 

s人非欲*«^休戰外，附蘆任何待殊之政治性 

解决修正桊所補充之字句使提案意義明晰， 

但此仍係原案所已隱含之奮。 

就 最 、 後 一 項 之 , 大 更 1 & 第 六 段 内 之 

更 ^ ^ 一 而 言 敝 國 代 表 認 爲 比 利 時 代 表 

所 提 段 之 措 詞 似 較 妥 善 。 雖 ^ 爲 儘 可 能 

镀 致 安 全 理 事 會 之 全 體 一 致 起 見 敝 代 表 團 

對於此項更動仍予赞同。 

上述乃余％；6«^修正宠所須提出之實見。 

次就鳥克蘭蘇維埃瓧會主義 i t和國代表 

^ ^ 理 事 會 提 出 之 新 提 案 而 言 本 人 須 立 卽 聲 

明 此 項 决 議 案 視 吾 人 力 圖 赏 施 巴 勒 斯 坦 休 

戰 所 遵 從 之 基 本 規 則 故 敝 代 表 颶 ^ 爲 ？ ^ 能 

予 jy贊同。此項梦則郎謂當事之任何一方不 

得K破壊休戰而遂致政冶或軍事優势。此乃 

原 則 問 題 無 蹉 商 之 餘 地 。 吾 人 若 不 堅 守 此 

項基本I？則，誠恐整個休戦之工作將因而勖 

搖 矣 。 敝 代 表 團 之 所 y 不 贊 同 ^ 項 决 識 案 ， 

卽 依 據 此 項 大 划 也 。 

Mr EBAN ( j y 色 列 嗨 時 政 府 ） 4 組 委 員 

會 於 文 件 S / 1 0 6 4 中 所 提 鬮 於 P 勒 斯 坦 問 題 

之 决 議 ^ 草 粱 與 英 聯 王 國 及 中 國 前 於 十 月 

二十九日在安全理事會第三七五次會議屮所 

提 出 之 决 議 案 草 案 [ S / 1 0 5
9

/ R e v 2 ] , 在 精 

神上、用盲上及效力上均係相同。吾人JW爲小 

钮委員會對:^莂星期五使安全理事會幸未採 

取 足 j y 妨 礙 調 停 及 和 平 希 望 途 徑 之 危 險 後 

果，並未設法避免。 

彼 時 本 人 代 表 j y 色 列 嗨 時 政 府 必 須 

將 憲 章 所 含 之 I T 划 及 安 全 理 事 會 之 主 要 目 

的，（二者均爲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），與决 

p i 案 , 案 本 文 兩 相 比 較 菩 人 指 出 决 議 案 草 

^之作用不在恢復和平而在搔亂已存之和平 

局 勢 不 在 停 止 戰 鬮 而 在 破 壊 有 效 實 施 停 i t 

攻襲所镀之拮果。吾人對於該决饑案之蘧摑 

批 I f 曾 蘇 聯 代 表 當 時 聲 明 之 贊 助 。 該 决 讒 

^ 亨 案 實 體 部 份 之 缺 點 ， t 其 决 議 案 草 案 之 

最末一段，徵諸法蘭西代表所提出之問題及 

反對而愈爲明顦。 

最 後 代 理 調 解 專 員 在 撿 t t 整 個 休 戦 愤 

形 之 際 喾 吿 理 事 會 謂 休 戰 效 能 極 爲 薄 , ， 

足引致無可避免之繁張倚勢，且因其本性， 

" 強 加 一 種 使 當 事 雙 方 難 « 進 行 其 在 和 平 條 

下所能從事之調整"，此渠本人之言也。 

上 述 最 後 一 語 暗 示 以 色 列 境 內 及 其 附 

近現勢之最雀性。 

若 干 休 戰 規 定 之 實 施 議 調 

整 舆 談 判 及 和 平 。 調 解 專 員 之 報 吿 書 載 有 

最誠摯之談判建議一直接或經由監親休戦 



之機m—id解决巴勒斯坦各區之一切休戰 

懸 案 俾 赏 現 水 久 和 平 j y 替 代 目 前 之 休 戰 。 

此 非 籲 蹐 7 經 談 判 而 強 施 零 碎 解 决 辦 法 而 

如吾人所了解者此係贊成兩項指A戸則之聲 

m第一贊成談判"爲改變之先聲，其次， 

贊成整偭局勢之槪括及普遍處理 

吾 人 誦 讀 / • ! 組 委 貝 會 之 報 吿 書 及 其 結 

諭 得 知 一 切 K f t , 見 均 經 抹 ^ ̶切均遭 

摒棄。唯一實施上之變更乃見讅*^不切於乃 

吉 布 情 勢 具 相 之 瑣 細 及 晦 軍 事 提 集 屮 而 

/J組委員會委貞與代理調解專員在此重要之 

四 星 期 間 對 於 該 地 倩 勢 俱 無 直 接 之 接 觸 。 ^ 

項 提 案 賦 與 聯 國 官 員 一 人 j y 掌 管 在 乃 吉 布 

之埃及與J W色列軍隊移勖之獨斷權力渠得 

將 ^ 項 軍 隊 調 離 某 區 域 或 派 赴 何 地 渠 成 爲 

雙方軍隊之司分官，秉有發號施令之權力如 

此 項 命 令 未 經 履 行 ， 渠 得 考 廬 憲 章 七 章 所 

規定之辦法，包括制裁在内。是項制裁之實 

施非起於戰审情W或經正式斷定和平之威脅 

或和平之破壊或侵略行爲，而flTi*^和平情勢 

中未:s守代理調解專員對i*^數百哩外軍踩移 

動之調整所持會見。 

吾人援用憲章第七章非但;Ï能制止侵略 

軍隊且R將利便之。安全理事會不令侵略之 

軍隊自其違抗國際决議而佔領之領土撒退， 

而合JW色列軍隊â國際社會囑其建立政府及 

寞 定 立 國 要 條 件 之 區 域 撤 退 。 g 人 爲 安 

全理事會、憲章及巴勒斯坦均將因此項决^ 

案而捲入糾鼬不淸之變局矣。 

吾人在論及^决議案草案在法律上及技 

術上之，尺弱點前，似宜引述有蹦目前爭aSr 

地區之主要各項問題是項地區構成J W色列 

頜土之一部，且其他國家並未享有此直域內 

之任何法律權利。曾有4顧休戰規定割斷上 

述領土之交通並"IP絕其伊iijw使其股離JW色 

列 之 企 圆 。 此 項 企 圆 係 " 軍 事 力 量 爲 之 但 

經 予 抵 抗 而 遭 髮 敗 。 ^ 項 破 壊 休 戰 行 動 之 

失 敗 便 乃 吉 布 之 交 通 與 伊 應 中 i , 情 形 獲 f 4 

解睡。其交A,吿恢復乃吉布之正確法律 

地 位 與 其 實 際 管 制 與 行 政 遂 吿 統 一 大 會 决 

齄 案 之 實 施 因 而 進 展 一 步 。 最 赏 要 者 & 如 

此情形下,順利談判所需要之條件已吿成冉。 

談商之意願已開始&現具體之證據矣。安全 

理事會巳餒由主席十月十九日之裁定[第三 

六七次會議],要求舉行有鬮一切問題之2|£ 

判包括撖軍；&內。 

鑒於其後發生之5ç會與意義含糊之處 

余 J W 爲 如 能 知 ^ 國 代 表 圑 是 否 遵 守 安 全 理 

事會主席十月十九日答覆本人問題所作之裁 

定，當屬有益。無論如何，代理調獬專員之 

力避撤軍?>^判誠如彼 f告吾人者乃係故,之 

行 爲 乃 吉 布 和 平 之 繼 今 已 六 日 ， 且 順 利 

； : fe判之希望日&增長屮乃今日竟又提出同 

— 之 决 議 集 草 篓 J W Ê 理 同 一 之 谤 勢 雖 經 略 

作 補 充 ， , 立 耆 、 K < 刖 及 措 辭 方 面 之 矛 盾 

固7能/K除也 

關:6^軍事優勢之原則T經述及。所應化? 

識 明 白 者 埃 及 軍 隊 此 若 處 軍 事 上 之 劣 勢 > 

乃 由 彼 等 > 3 第 一 次 休 戰Z 第 一 日 起 卽 担 遵 

休戰協定屮關*^猶太人#進入乃吉布之規定 

之 故 安 全 理 事 會 , 任 彼 薪 享 受 軍 事 與 政 治 

優 勢 十 六 星 期 之 久 似 7 急 改 正 此 種 由 

彼方;£反休戰協定而生之劣勢。十月 f九日 

之决《•il案3能爲將伯之助。埃及軍隊是否處 

劣 勢 似 方 一 項 爭 踰 之 間 題 埃 及 報 與 官 方 

聲明對 ÎV5吉布最近軍事行動之結果表現廣 

泛與全盤之満啻。3人之谤報與此有異，但 

- 切 證 明 ^ 地 區 内 未 有 戰 事 或 恢 復 戰 事 之 可 

能 局 勢 現 稱 安 謐 但 街 突 性 之 行 動 或 易 搔 

動之也。 

上 述 乃 本 項 問 題 之 政 冶 背 景 最 初 提 出 

耍求 j y色列！^隊自其陣地撤:ë之决案之英 

聯 王 國 代 表 阁 ， 竟 方 事 未 經 J W 色 列 t 諾 

而 分 離 其 大 部 國 境 之 政 冶 企 圖 此 實 富 有 奮 

義吾人小；;？爲可將^人之計Tir囿;S^—隅。 

此地方性之問題實有其政治背景。此項决逢 

桊草衆之作用與某項政冶目的間實有極直接 

與 ^ 切 之 關 聯 。 

t星期本人曾將此！^Vi呔向安全理事會 

表 亍 係 本 人 之 印 像 本 人 目 前 可 j y 聲 明 

此係經具有榷威及7可置， 1 "之來予JW證赏 

之 事 赏 — — 此 項 决 集 之 目 的 ； & 使 調 解 專 

員關於乃吉布領士之提案與現存事實牴觸狨 

^ 俾 其 易 於 接 受 : q 。 鑒 : 提 案 人 之 政 治 

立 場 ， 本 入 爲 贊 成 此 項 决 遴 案 卽 係 贊 成 不 

經 " 色 列 之 允 ： 而 變 動 其 疆 界 。 

J W 色 列 輿 誠 受 一 項 事 實 之 激 動 卽 若 

干防止安全理事會對亞拉伯攻擊jy色列一事 

採 取 行 動 之 政 府 目 前 正 ^ 密 安 全 理 事 會 制 

止猶太 f î該項侵略不法結果所採取之相對行 

動若干不承 n i ' j y 色列臨時政府有資格接受 

a 件 或 參 加 世 界 運 動 會 之 政 府 爲 實 施 制 裁 

之 目 的 計 划 又 其 爲 完 全 確 立 之 政 府 

t述各項事實——歷史之變例——及對 

JW色列南部領土完螌之2"開計劃遂 l i^ jy色 

列人民對領士變更政策抱同仇敵 ff i之,£：而 

視此項决潘案草案爲一最不快之例證。將决 

- i 案 與 其 政 冶 背 景 分 離 乃 極 小 切 實 , 之 事 。 

贊 成 此 項 提 案 卽 係 間 接 反 對 y 色 列 在 其 一 



部 頜 土 內 之 勢 力 ， 而 此 舉 竟 發 生 若 干 大 國 

俱已集體或個別保證尊雷"色列領土與政治 

完整之時。 

决議案^案似不僅與現實情形且與其本 

身 及 憲 章 均 有 牴 觸 。 尤 " 最 後 一 段 隱 含 對 

於未能遵守决譏案前一段所規定條件之當事 

者 實 施 制 裁 之 意 似 係 違 s 憲 章 之 規 定 。 此 

段决議案似假定^端之一方不陡遵守嗨時辦 

法時，郎授權安全理事會對該當事之一方實 

施 憲 章 第 七 章 之 規 定 。 此 理 論 吾 人 殊 I K : 其 

缺乏根據。有繭酶時辦法之第四"h條規定安 

全理事會"*^於不：^行此項嗨畤辦法之情形 

應予適當注曹"。此語决非謂安全理事會對於 

不 : S 行 嗨 時 辦 法 之 情 形 得 適 用 憲 章 第 七 章 

之規定。第四十條所稱之嗨時辦法非 jy命分 

行 之 。 其 當 事 國 遵 守 此 項 辦 法 係 用 建 議 之 

語 氣 ， 安 全 理 事 會 遵 三 十 九 條 之 規 定 J W 

從事第七章規定之考盧,僅遇有和平之威脅 

或綞斷定確有和平之破壊或侵略之行爲時始 

可行之，此似甚明顳者也。 

主權平等應受尊雷之會員國或非會員國生活 

I：之嚴重干涉，故其應用僅限於最"^殊及例 

外 之 倩 形 此 乃 公 認 者 也 。 安 全 理 事 會 之 當 

前問題非和平之破壞或和平之威脅或侵略之 

行爲——且方非艇凝戰爭之情形。而係^代 

理調解專員在休戰箱圍内之命令所可豫期或 

偶然發生之硖壊。無;;&如何休戰非卽和平， 

僅係戰爭中之一種現象與敵對行爲之屮勵而 

已。吾人 f i?爲若闪未能遵守屬;嗨時辦法性 

質之若干有翮進行防锲戰之規定而遂施JW制 

裁，無乃逸分牽強。 

安全理事會應可追億不幸未能制止應可 

親笃破壊和平之最初侵略行爲。憲章第三十 

九條授權安全理事會斷定和平之威脅、和平 

之破壊或侵略行爲之是否存在。理事會須依 

據此項斷定然後作成建議或决定維抒或恢復 

國際《I平及安全所應採取之辦法。：K月二十 

九日安全理事會頒佈若干迄今尙繼續有效之 

睡 時 辦 法 [ S / 8 0 1 ] 且 得 七 月 十 五 日 之 决 議 

[S/902]予確Hg。 

吾人並覺>1組委員會之决議案不僅違背 

憲章第七章之砷一制裁之實施完全JW當 

時有無對和平之威脊存在爲定一且與其本 

身之歷史引證方有牴觸。其第三段云 

"經於五月二十九日叆决嗣後休戰協定 

如 爲 任 何 一 方 或 雙 方 背 棄 或 破 壊 時 則 巴 勒 

斯 坦 之 情 勢 將 再 予 審 議 ， 俾 可 依 憲 章 r 七 

章所規定探取行動，"[S/1064〗 

首 先 應 予 ^ 曹 者 此 非 五 月 二 十 九 曰 决 

議案逆數第二段之正確轉載。此非確實之引 

用。"將苒予審讒"一語未知因何理由誤引， 

蓋P文本爲 " f t再予審議"諸字也。吾人對於 

五 月 二 十 九 曰 决 議 粱 之 了 解 係 謂 安 全 理 事 

會負有法律上之義務JW再事審議者，非乃吉 

布 發 生 之 事 件 或 某 某 事 件 ， 或 某 項 破 壊 之 

指控而係憨偭巴勒斯坦之局勢。 

上述决議窣案文务於調解專員之建議予 

j y 強 調 卽 謂 安 全 理 事 會 所 應 從 事 之 工 作 並 

非 支 抒 休 戰 之 動 搖 基 礎 之 零 碎 努 力 而 係 經 

由和平談判方式處理巴勒斯坦整偭休戰局勢 

之努力。 

根 據 决 議 ^ 草 桊 之 次 段 安 全 理 事 會 箦 

注 盲 代 理 調 解 專 員 十 月 二 十 六 日 所 爲 之 請 

求。理事會目前建議之行動與代理讕解專員 

彼日Sil求當事雙方所應;â守者不同，因代理 

調解專員十月二十六日僅能要求完全恢復十 

月十四日之&來局勢̶̶卽引起目前銜突之 

局 勢 依 據 本 决 議 案 草 案 之 實 體 部 份 ， 渠 現 

應命令雙方軍隊不ai至十月十四日所佔頜之 

陣地，而返至目前並不存在之陣線。 

數日前安全理事會尙擬通遍自動恢復十 

月 十 四 日 陣 地 之 辦 法 數 / 〗 時 前 / J 組 委 員 會 

似 方 ^ 備 贊 同 此 項 請 求 而 目 前 則 僅 請 求 安 

全理事會予 jy注意。固然此項退縮情形之發 

生可謂由5«^各稃事實及經過?^1廬後並主張該 

項辦法之各項理由所致。吾人深信若决議荬 

實體部fa":r經過同樣稃序，定將產生同樣之 

結果： Î負責任之接受態度定將由贊同而變 

爲 完 全 之 保 守 。 倘 談 判 舉 行 後 安 全 理 事 會 

於探取决定之外復有餘暇 jy事反悔，則同樣 

程序仍將發生 

， 人 爲 嗨 時 及 永 久 休 戰 镍 之 論 及 係 & 

視乃吉布之實際軍事形勢蓋因地勢之理由， 

^ 地 從 麵 且 不 可 能 有 嗨 時 或 永 久 線 之 存 在 

也 。 甓 方 陣 地 複 雜 交 錯 彼 此 均 麵 一 定 之 界 

線 。 其 他 一 項 困 難 起 在 兩 軍 陣 線 間 設 立 面 

積廣大之中立或不設防地帶。本理事會前所 

計論之推一撒除Ji/^務計割係蘭;s«^耶路撖冷城 

者。 

Count Bernadotte八月十九日致安全理 

事會之3>文[5/979〗指出此項計劃縱綞當事 

擊 方 之 同 曹 聯 合 國 在 軍 事 與 財 政 方 面 均 領 

負擔甚鋰。渠稱 

" 縱 甓 方 同 f 此 事 撖 除 防 務 一 層 

若無強大及配備適當之聯合國軍隊立供應甩 

則 難 予 實 施 。 本 人 鑒 於 此 ^ 情 形 封 於 撒 防 

能 否 辦 到 實 深 懐 疑 敢 W 奉 吿 " 



換 言 之 撤 除 防 務 及 閼 立 屮 立 區 域 

之 任 何 計 割 之 可 行 與 否 與 聯 合 國 有 無 強 大 

及配備適宜之軍隊存在一事 & &相關。 

余 猶 億 當 談 判 耶 路 撒 冷 撤 除 務 之 1 ^ 

所 云 之 軍 隊 數 字 係 二 五 〇 〇 人 至 於 本 桊 之 

情 形 中 立 地 © 包 括 在 乃 吉 布 兩 軍 所 甲 之 各 

主要交通線。將使聯合國負f=制與觀察之銪 

大任務至;Î* "所需之人力與經费之來源划全 

無保證。 

同 時 乃 吉 布 之 事 態 方 非 靜 定 不 動 。 目 

前各程殖民、建 r 與開發工作均在施行中 W 

色 列 政 府 在 若 干 地 s 均 正 承 合 法 之 民 政 職 

司。此政府對於任何提案之態度均須"其所 

負責任爲依歸，卽維持^地區新连生之和平 

保障乃吉布與北JW色列之天然統 大會 

所確立而不能推翻者——抗&企圖否of其同 

意 爲 頜 土 變 更 之 公P " 條 件 者 與 立 時 採 取 和 

平談判方式解决對鄰國之爭端。夫一切談判 

之進行自須受軍事上若干旣成事實之影響 

在 目 前 事 例 中 此 項 動 機 亦 曾 發 生 作 用 W 反 

對立 f f i^i i行談判。但如在上月進行談判受 

埃及侵略在乃吉布所造成軍事事實之影響。 

但 在 今 日 影 響 談 判 進 行 之 軍 事 事 實 刖 爲 

埃及開始之侵赂與JW色列最5^&抗行動彼此 

相抵後之情形 

諸 君 如 指 出 軍 事 谤 勢 之 懕 力 否 談 剩 

之效果則將拔殺談判爲解决爭端之程序矣 

如 謂 色 列 軍 隊 之 在 乃 吉 布 將 妨 礙 政 治 解 决 

之 結 果 使 J W 色 列 合 倂 乃 吉 布 一 事 佔 優 勢 

吾人亦可答稱如 J W 色列軍隊不在乃吉布則^ 

妨礙解决結果，使其他在此地具有政冶野c 

之國家擬倂吞乃吉布之情形轉佔優勢。X人 

可 舉 最 : f i 之 歷 史 j y 證 明 偏 見 之 嚴 赏 影 饗 調 

解專f{之報吿書載有將Majdal與Faluja結聯 

j y使乃吉布股離之提案乃JW??拉伯侵赂之 

旣 成 事 實 爲 一 種 原 則 及 南 針 代 理 調 解 專 r t 

今 B 因 原 划 蘭 係 自 不 得 推 翻 旣 成 事 實 矣 。 

惟實睽上，妨礙乃吉布之前^使 j y色列或使 

埃及佔優勢此二桔果不可词日而8#也。 

聯 合 國 對 此 項 問 題 不 能 中 立 。 聯 合 國 

曾經鄭重確定乃吉布爲 jy色列之一部分而非 

埃及之一部分。今稱W色列軍隊之 fen^地係 

使 大 會 之 决 定 缝 # 實 施 與 尊 重 此 非 故 作 I f 

入之2fl<^彼等之進佔^地不造成新起之法律 

搴 項 方 無 新 問 題 迻 生 也 。 

本八結論時如s î«^三、四項重耍事件 

糊不論則將有憨對理事會之責任。 J W 色列 

嗨時政府對:5«^國際瓧會所應盡之職責，絕小 

包栝任何足"妨礙其領士完整之責任。舉凡 

一切國家依據≪章規定俱應尊重其他國家之 

領 土 完 罄 主 權 平 等 、 國 管 轄 及 其 固 有 之 

自 衞 權 利 孑 論 其 爲 會 A 國 抑 非 會 W 菌 、 大 

國或/J國、歴史悠久之國或新建之國。 

乃吉布爲W色列政府權力及職責所應及 

之一部領土。目前;炎判成功之希望铰諸 jy往 

確實接近^人;2爲如：é過此項决議案勢將 

摧毁此種厝形。當此代理調解專 f i要求理事 

會 J W 談 判 爲 解 决 整 個 局 勢 之 際 理 事 會 乃 放 

棄談判爲解决此項休戰中最^切地方問題之 

方法寧非失當？此豈非過去十年間巴勒斯坦 

歷史所常有之失機與鐯。II之再演乎JW色列 

政府與人民確將親此項引據憲章第七章對付 

彼 等 之 行 動 爲 最 4 適 當 之 態 度 J 若 將 第 四 十 

̶條之引用推廣至;i«^第七章全章各懲罰條款 

之 引 用 刖 不 當 ± 甚 J W 色 列 在 其 疆 域 內 之 

利 益 遭 受 萤 章 此 稃 不 正 當 之 影 響 定 將 摧 毁 

2fe判與調停之希望及力量。 

最 後 吾 人 確 知 事 先 未 與 當 事 方 面 諮 商 

且與現地完全隔離而卽擬定之原則性之决纗 

案 勢 將 引 起 且 然 引 起 無 窮 盡 之 糾 紛 與 複 雜 

I t 形 。 吾 人 對 此 項 决 邊 可 能 引 起 之 情 ^ ， 

提出遠爲有望鄭適宜之和平談钊，由安全理 

事 會 之 直 接 命 令 召 集 當 事 雙 方 直 接 進 行 或 

-1^要時由代理調解專員從中斡旋。安全理事 

會如;8?^談判尙未開始之先或國際遯力尙未 

充分加 î s ra解辦法之前卽對談判表示失望， 

此誠稀有之事也。 

根 據 上 述 之 觀 點 吾 人 《 爲 烏 克 蘭 代 表 

頃 所 提 出 之 决 叆 案 雖 菩 人 尙 未 瘦 機 研 究 其 

案 文 之 種 種 合 義 似 於 目 前 對 此 項 門 題 较 能 

提伊妥善與有效之處理辦法。此項門題之緊 

=^並非如此之甚致便吾人無暇 i3È長熟廑。 

在 地 磋 商 之 辦 法 尙 未 窮 盡 之 P 安全理事 

會殊無理由出此徒增惡成之决議案草案。 

Mahmoud FAWZI Bey ( 埃 及 ） 本 人 第 

一願望爲略論安全理事會百S,〗處理屮之各項 

决議案草案。I t î^未言之先，擬對於猶太代 

表頃闉所發之言論略抒數語。彼嘗逃及進攻， 

侵赂談判諸事。茲擬略用數言逐加詳述。 

就 進 攻 或 侵 略 一 事 言 之 ^ 代 表 頻 謂 各 

S 拉 伯 政 府 一 至 a 括 埃 及 政 府 在 內 — — 係 

侵 略 者 及 進 攻 者 此 事 在 安 全 理 事 會 內 並 未 

經 確 P 2 且 經 完 全 駁 斥 。 在 上 次 安 全 理 事 會 

會叆屮屮國代表减各理事注意所加;s«^埃及 

與其他亞拉伯政府之侵略指控 lÊ未確立，渠 

並補充云目B'ï巴勒斯坦之地位未予澄淸《前 

3項指控未能成立。吾入更有其他理由《證 

明吾>^並非進攻者及侵略者之立塲。 

若 就 判 而 言 吾 八 之 立 場 始 終 未 承 認 

猶 人 ; ^ 當 事 之 一 方 吾 人 未 有 與 彼 等 談 



之意顔，且在目前及將來3r無此意願。此係 

吾八在所謂倫敦歷次會議時及其JW前所a探 

取之立場。雄s拉伯人、猶太人、輿英入均;6«> 

同時同地舉行會讒，各^會議不稱曰倫欽會 

織而稱曰偸敦歷次會議。此點仍爲吾人之立 

場 。 吾 人 探 取 此 種 立 場 非 出 於 固 執 ， 乃 因 

吾人遵循吾人認爲適宜之途徑。是y任何談 

« 之 鼸 均 不 僅 有 欠 正 f i ! ^ 且 屬 不 實 請 容 余 

冒 昧 言 之 此 中 不 無 陰 險 之 成 f a — 重 大 成 

« ̃ 在 内 。 

至於進攻之倚形，余擬追述在上次安全 

理事會會饑中，余會謂接镀有顥通太民族主 

義 黨 軍 睐 新 近 在 巴 勒 斯 坦 其 乃 吉 布 進 髅 之 

涫息，此訊綞;s«^相當時期傳與聯合國觀察員。 

本 入 兹 又 有 事 件 淸 單 一 羝 載 明 自 安 全 理 事 

會上次會議來迄 j«^今日之各項事件日期， 

該軍業巳正式送達巴勒斯坦之觀察員矣，倘 

經耍求，本人並願將其提送安全理事會。 

猶太民族主義黨代表並述及埃及軍隊之 

情 ^ 。 吾 人 集 會 此 間 者 並 非 軍 事 專 家 未 能 

决定軍隊之礙勢與劣勢。本人所欲聲明者卽 

埃及軍睬m拮堅定一如嚮往一無論猶太民 

族 主 義 黨 方 面 爲 政 治 目 的 所 發 表 之 耆 見 如 

何， 

無綸如何，乃吉布之猶太民族主義黨軍 

者或有政治之優勢 

攻 奥 亦 係 事 實 。 此 划 所 絕 不 容 許 者 也 。 

本人J«"此擬請引述時代週報（:r,m*)十 

̶ 月 一 日 所 載 長 文 之 一 4 部 分 。 ^ 文 述 及 出 

席此藺之猶太民族主義觜首席代表Mr Ben-

Gunon之言曰 

"jy色列之Ben-Gunon致電南方前凝之 

軍 睐 稱 諸 君 之 鲜 血 ， 重 鑌 與 吾 人 飴 颶 亞 

伯拉罕相接之;^環。彼或亦應致電烕謝在巴 

黎開會之聯合國。安全理事會致JW色列政府 

之第一次停止攻襲電報措詞含泯。不類命令 

語氣而似一項建議。Ben-Gunon及其閣《好 

整 " 暇 费 時 一 B 又 半 且 歷 四 次 閣 議 W 研 究 》 

* 項 文 件 ， 且 充 分 利 用 其 佳 運 。 迨 至 聯 合 國 

得W頒明白之停止攻襲命令畤，Beersheba 

a吿陷落而乃吉布沙漠之控制遂穩入W色列 

人 手 中 矣 。 " 

« 上 僅 就 若 干 大 事 略 舉 一 端 J W 證 明 猶 

太族民主義黨頜釉與其徒衆之如何處 t積廉 

JîLt乃余目前對猶太代表頃間發表之盲 

見所欲聲明者。 

草 桊 余 欲 聲 明 鳥 克 蘭 代 表 所 提 出 者 不 爲 不 

足W改善事態且將使其愈趨惡化。 f t係引致 

混亂之倒退步伐而非趨向穩定，法律及秩序 

之步伐也。 

在余ife束簡略陳述之前，余擬再専就>J 

組委員會所提出且經美國代表圃予JW修正之 

决議案草案略加論述。 

此 項 决 議 案 草 案 余 爲 並 非 一 有 力 之 

决 議 桊 草 案 余 甚 或 謂 之 爲 一 軟 弱 之 决 議 案 

草案。此項决議案之意向或係適當，但實嫌 

其不足。同時本A希望永當明白了解者， I P 

代理調解專員之行動，尤其依據美國代表M 

所修正之决議案草案最後一段，應時時充分 

考 盧 第 二 段 之 規 定 卽 謂 當 事 键 方 均 不 得 硖 

壊休戰 " a 镀取軍事或政治之優勢。 

本 人 擬 舉 一 實 例 " 說 明 本 人 所 言 之 真 

意。安全理事會理事當憶在前次計論巴勒斯 

坦問題之會議屮[#^三七三次會議]余曾提出 

雙方應各=1闳十月十四日原陣地之建議。今 

在美國修正之新决議案草案中吾人未見此項 

建 嫿 之 被 採 納 。 是 j y , 吾 人 至 少 希 望 在 代 理 

調解專員確定新界線時將考虜体戰與停止攻 

璣 全 部 規 定 之 基 本 原 則 此 卽 甓 方 不 得 藉 違 

抗命令 jy镀軍事或政治之優勢也。本人目前 

所 欲 言 者 盡 於 此 矣 。 

Sir Alexander CADOGAN ( 英 聯 王 國 ) 本 

人首擬對於猶太代表今午所爲之一二項聲明 

略 加 ^ 述 。 

余 « 爲 M a j o r E b a n 在 述 及 d 組 委 員 會 

目前提出之决議案草:S時謂其未曾避免原草 

桊之"危險後果"一此係其原用字樣。其說 

余 深 疑 之 。 余 爲 目 前 所 擬 之 草 案 確 曾 ; a 免 

原 草 案 所 能 引 起 之 若 干 困 難 甚 至 危 險 。 原 

草案或可解释爲雙方須=S至十月十四B之陣 

糠 。 本 人 承 在 安 全 理 事 會 上 次 會 議 屮 本 入 

曾受猶太代表論據之影響，渠謂情勢危換， 

或 可 復 對 引 致 目 莂 街 突 之 原 有 倩 勢 ， 割 線 

爲 極 困 難 與 糾 纏 之 問 題 恢 復 十 月 十 四 日 之 

確切陣地或係危險之事。目前小龃委員會所 

提出之决議案草案措詞划殊^彈性。皐例而 

言 設 置 中 立 地 帯 一 ， 有 可 能 ， M a j o r Eban 

雖 jy所需入員甚多爲理由批評有豳中立地帚 

之 提 案 ， 本 所 見 則 不 然 ， 惟 余 固 無 專 家 之 

知識也。當兩軍在一戰糠上彼此相接朋不僅 

需要大量人員 jy檢査各地發生之銜突，而確 

定 肇 事 責 任 所 需 之 舰 察 入 員 育 至 夥 此 乃 顔 

明之撩形。本人3必 i f述對此項問題之意見， 

但^爲屮立地帶之設置大可克服上述兩項困 

八 



難 。 余 非 ë f 親 麥 人 員 可 《 不 用 此 事 自 不 可 

能 惟 余 相 信 爲 使 兩 方 軍 隊 互 相 隔 離 此 係 

不甚困難且極爲有效之方法。 

Major Eban曾譖目前所擬之决議案草案 

目的在" 搔齔現存之相平情形。"惟余端 

想上次大戰期間爲希特勒所騷痠之每一國家 

亦有和平局勢存在，苟有人建議推翻此項和 

平局勢是否將遭受非逢。Major Eban又謂談 

钊 應 爲 改 變 之 張 本 。 余 對 此 不 加 辯 駁 余 所 

反對者乃在談判 jy前進行軍事行動。 

余由其言了解猶太當局依據大會上年十 

一月二十丸B决議案要求對於南部巴勒斯坦 

若干部分之主權，余® Major E b a n 或將根 

據此項理由預爲担絕;《1出j£頃佔領之領士事 

辯 逮 。 第 一 在 最 早 之 一 次 會 議 中 二 九 六 

會珐]余嘗冒眛表示謂十一月二十九B決議 

案之法效非無相當問題，蓋余認爲安全理事 

會與大會之飽度與行動均已如此表明。It縱 

假定十一月二十九日之决違案全部細節均具 

有 充 分 之 法 效 而 該 項 决 議 案 將 此 項 問 題 屮 

領土之大部分不畀予猶人而畀予S拉伯71划 

係事實一至少依據余所镀之情報余信其如 

此。 

對於Major E b a n 之 言 ^ 請 再 作 一 言 。 

渠 於 演 詞 之 末 指 責 敝 代 表 圑 懷 有 種 種 之 動 

機 。 余 素 不 贊 成 此 種 辦 法 余 n g 爲 此 非 良 好 

之諭證。推測勖機之事永遠無法S明，屬終 

猜想而已。 

余欲提請Major E d a n注意#^事實。敝 

代表龃不問其他目的如何一貫主張和平。例 

如，本年七月第一次世界休戰吿終因亞拉伯 

A担絕繼續体戰面戰禍重開。安全理事會於 

七月十五日通過之决讒案 [S /902]中踰及此 

耱情勢，謂停Jfc攻癱令如不î*^三日內頒下立 

全理事會擬予指定之委員會提出意見之便利 

也 

結論時余擬對鳥克蘭蘇維埃S會主義共 

和 國 代 所 提 出 之 决 議 案 草 案 略 述 一 言 。 

當該國代表在4耝委員會提出 f t項草集 

時 余 曾 諝 此 案 具 有 兩 種 優 點 單 純 箇 短 是 

也。惟余 jy爲或因此項理由該草案殊無作用。 

^草案省略余JW爲係小扭委員會所提草案主 

耍優點之各項，故汆認爲不能予JW接受。 

簡言之，余隼備贊成, j耝委員會所提出 

而目前关國代表加JBI修正之决議案。 

Mr J MALIK (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 

邦）蘇聯代表圑在安全理事會射兩次會議中 

所提出决議衆草棻難予贊成之理由。 

蘇聯代表圑並指出在對同一問題探取其 

他决定£î前，保證實施安全理事&十月十丸 

日之决議案將更爲適宜、正當而合理。理事 

會尙未致力實施該决議案之第二部分。蘇聯 

採取英聯王國代表及4組委具會所建讒新决 

議 案 之 i f 要 。 

安全理事會十a十九B之决讒案確曾明 

定當事雙方應行商談之問題面未就各S問題 

之談判锆果於事前表示意見e安全理事會通 

項決蘧案時，未^爲决議案渉及開始談 

判 所 耍 之 若 干 先 决 條 件 。 安 全 理 事 會 未 嘗 

訂 立 任 何 先 决 條 件 决 讒 案 屮 從 亦 未 予 W 述 

及。 

安全理事會全體理事所了解十月十九日 

之决議案確如上述。並無任何代表聲明街於 

此種解释不予贊同。中國代表彼時未曾表示 

異讒，但渠今B朋反對完全根據安全理事會 

前 項 决 議 案 且 爲 ^ 項 决 議 之 理 演 進 之 蘇 聯 

係梦 lË拉伯人而螢，酋得敝代表圃在安全理 决畿案草案C 

力 之 支 持 。 再 者 此 項 威 脅 確 已 達 到 目 的 。 

各5g拉伯政府同盲延長休戰Major Eban如 

對 於 事 實 並 不 存 在 之 勖 機 事 無 理 由 之 推 測 

之Stf ，一加檢査敝代表豳之實際紀錄15甚善 

矣。 

就 /J組委員會所修正之决議案而言，余 

Sfè^美國代表豳目前提出之各項修正。余 

對 於 一 二 兩 項 能 予 接 受 其 理 由 已 由 屮 圃 代 

表予 jy指出。余並能接受法國代表認爲有相 

當 困 難 之 s 三 項 修 正 。 至 少 對 於 M r Paxoch 

之 一 項 意 見 余 擬 聲 明 依 據 本 人 對 於 此 項 修 

正 之 解 釋 代 理 調 解 專 負 仍 係 直 接 對 安 全 理 

事 會 負 資 而 唯 其 命 是 聽 雖 渠 需 耍 時 可 得 安 

埃及代表之聲明亦頗奇異。埃及代表酋 

出席十月十九日之安全理事會會識。當敍利 

S代表對十月十九B决1義案有颶當事键方之 

" ^ 分 提 議 數 項 修 正 案 哼 渠 亦 在 場 。 面 渠 g 

前竟謂該國無論如何铯不從事談判。然十月 

十 九 日 通 决 讒 案 時 彼 曾 出 席 且 未 嘗 提 出 反 

對 或 批 ^ 。 

截 至 目 前 當 事 甓 方 尙 未 依 ^ 項 决 翳 案 

進行談判。理事會與代表諷解專員均未發動 

此項談 f«。究竟坷故不抹取辦法實施十月十 

九日之决議案，並飭令代理調解專員協助當 

事轚方進行談 f l l俾依上述决議案規定之條伴 

和牛解决各項懸桊，面；6«贵時要求理事會=i 

過與十月十九B决議案小符之新决畿案耳P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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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ir Alexander Cadogan之决議案草案係 

完全不同之角度處理此項間題。^草案要求 

當事甓方於開始談^前先履行若干確定之條 

件。該草案並建議設置安全理事會委員會 

而是項委員會之職司宇旨如何划尙不知。 

各該提窠人應明白 i l ?識在全部巴勒斯 

坦問題已提交大會審議之時，在安全理事會 

內提出此項提案及由理事會採取此項决議殊 

無意義。若各提粱人果有誠 f，認眞處理當 

事 IË方依據安全理事會十月十九日决議案: i 

行 談 判 問 題 此 種 情 形 當 不 致 發 生 。 無 論 係 

/J龃委員會之修正桊抑或美國代表所提出之 

修 正 案 均 不 能 改 璺 英 聯 王 國 代 表 所 提 決 議 

事實上， /J組委員會及美國代表之修正 

案 僅 能 妨 礙 當 事 鰌 方 之 談 判 。 美 國 修 正 案 

並使談判擊於 i l a步條件之履行且限制談判 

5達成其目 

的 而 I t 有 使 問 題 愈 爲 複 雜 、 遷 延 及 混 淆 殊 

不 能 造 成 迅 速 解 决 之 要 條 件 。 

蘇聯代表團認爲依據安全理事會十月十 

九 日 决 議 案 推 動 談 判 之 可 能 性 未 經 安 全 嘗 

轼，因此無採取新决議之 j i i要，更何《後者 

與前者尙有牴觸之處。 

蜜 於 上 述 種 種 考 廬 蘇 聯 代 褒 M 未 能 同 

蘇聯代表I 

探 取 《 原 划 爲 根 據 之 立 場 倘 得 理 事 會 本 身 

所 作 决 議 親 同 具 文 不 予 實 施 反 向 理 事 會 

強行重作提案，匪特不能促進巴勒斯坦問題 

之解決,徒使其愈趨紛齔愈難《«^解决,是則敏 

代表團未能苟同者也。 

再者=>!過此類决議案定將損及爲聯合 

國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之唯一機構之安全理 

依據上述考廬，蘇聯代表圑認爲鳥克闞 

代表所提出之决議案草桊頗宜予J W接受，因 

其 保 證 安 全 理 事 會 十 月 十 丸 日 决 議 案 之 實 

施，且係該决議棻之一種發展也。照吾人意 

見，通》&鳥克蘭决議案草案可促進乃吉布爭 

孀之解决，或亦可促進巴勒斯坦其他若干問 

題之和平解决也。 

因上述各項理由蘇聯代表團贊成鳥克闉 

Emir A d d ARSLAN ( 敍 利 S ) 亞拉伯人 

之被認爲侵略者，於理殊不可通。異正之侵 

略 者 乃 彼 等 求 自 世 界 各 方 配 有 近 代 各 種 武 

備 向 手 無 寸 鐵 之 居 民 施 行 恐 怖 而 《 ê 其 放 

棄若干世紀J W來卽係彼等國家之輩。 

巴勒斯坦1^爲委任統治下之頜土，委任 

統治吿終後^領土至應歸還亞拉伯人，不得 

畀予屬於世界各種國籍之外國人。 

就尊重安全理事會及休戦規定而言，吾 

人但缦謂Count Bernadotte之遭暗殺不由吾 

人 負 責 彼 行 暗 殺 者 之 ; ê 遙 法 外 亦 不 由 吾 

人負貴足矣。 

本人深烕歉然而不能已;îf^言者，卽烏克 

蘭 代 表 之 提 案 難 予 接 受 。 所 不 能 接 受 之 理 

由 多 矣 惟 余 僅 求 一 點 卽 鳥 克 闞 撙 任 安 全 

理事會主席時所探取之態度。 

Mr PEARSON ( 加 拿 大 ） 本 人 播 言 僅 欲 

問明主席是否瞀欲今日午後對此問題探取决 

定 抑 处 僅 係 初 步 之 : t 論 ， 决 議 之 探 取 或 缜 

主 席 各 代 表 對 此 項 决 議 案 如 不 提 議 展 

餒 决 定 ， 本 人 擬 將 ^ 案 提 付 表 决 。 

M r PEARSON (加拿大）似此，本人願建 

議對此項决議案今午不作决定。安全理事會 

原有之决議案在若干重要方面曾經美國代表 

提出修正。今午有若干聲明殊富典趣，就加 

拿大代表圑而言，寧願對此問題予JW進一步 

之考廑，而將吾人現有之各决議案延至JW後 

决定。 

主席加拿Ac代表是否提出延餒决議之 

委員會與美國代表所提之修正案。各修正案 正式動議; 

Mr PEARSON ( 加 拿 大 ） 然 

牛不予决定，俾有機會考廑美國教於原提案 

之修正。 

主席理事會今當審議加拿大代表請求 

延餒决定目前决議案之提案。 

Sir Alexander CADOGAN ( 英 聯 王 國 ) 舞 

於安全理事會所提出之文件自難不予各代表 

fflist考虜之時簡。余惟欲聲明此項特殊間題 

坎坷極多並經種種遷延,若再延時通久，余將 

引 爲 慽 且 恐 危 險 增 甚 也 。 不 铪 加 拿 大 代 表 

圃 對 於 各 ^ 修 正 案 （ 吾 人 事 實 上 僅 在 數 4 時 

JW前收到）能否;s«々夕表卡態度,抑或有较長 

久之延期。加拿大代表未表明對於所提出之 

修正案予 jy適宜考廬所需時間之久暫也。 

Mr PEARSON (加拿大）本人决不願對此 

吾人可能於 

余 jy爲美國代表團所提之修正案 

至爲重要，且"吾人觀之確係原提案之一種 

改進。同時，各項修正使代理調解專員在若 

干 情 形 下 撩 負 若 干 重 大 職 責 余 知 本 代 表 M 

欲港知代理髑解專負之«點是否認爲負撙美 

圃修正案所擬 i r之若干職責爲可行之提案。 



惟 是 本 人 並 不 欲 長 久 推 延 ， 安 全 理 事 

會如願於明日結束此項問題之討論而採取决 

議，本人定表満實。 

Mr PARODI (法蘭西）吾人對；&^未參加 

耝委員會審議^項提案之加拿大代表所提 

之 請 求 似 難 不 予 考 慮 。 且 在 今 日 吾 人 尙 

接到美國代表圑所提出之修正案。 

雖然，本人 j y爲鑒於此項間題之緊4性 

安全理事會宜决定一短期之延會。明日吾人 

如筘舉行會議鄙實JW爲對於加拿大代表之 

提議應予isl考廑。 

主 席 加 拿 大 代 表 是 否 提 議 此 項 决 議 案 

之表决應延至明 

Mr PEARSON (加拿大）余無拖延計論至 

明 後 之 意 。 安 全 理 事 會 如 願 於 明 B 集 會 

對 此 問 題 作 一 决 定 鄙 人 殊 可 同 意 。 

主 席 明 日 午 後 三 時 開 會 如 何 9 

Mr PEARSON (加拿大）贊成。 

Mr VAN LANGENHOVE (比禾 i j 時)本人之 

了解如厲正確，加拿:^代表曾表示欲知代理 

調解專員對;8*^吾人各項提案之意見如何。余 

JW爲加拿大代表在镀致决鹱時或須考盧該項 

意見。因此理由，余萌欲镀知代理調解專員 

今日能否表達其意見。 

Mr BuNCHE (聯合國代理巴勒斯坦調解 

專員）本人喜獾此機會《 t / J龃委員會所審 

議並於今B連同美國代表盥修正案向安全理 

事會提出之决議案草案向理事會陳述意見， 

如余在 /J龃委員會所爲者。 

當/J組委員會最初請余陳述瞀見時，余 

指出因此項决議案使任何處余地位之人 

然負镥重人之責任，故吾人須^行若干原划， 

余將向小龃委員會提出。 

第一，監繭休戦之組耩鹰根據安全理事 

會所决定之條件及 1 & 划竭力監親休戰之實 

施。是項^則輿條伴之明白陳述對菩人之工 

其次，對；5«^吾A顯屬重要者卽休戦所依 

據之原則應互相一致且對當事11方公平實 

施。 

第三，十月二十六日JW本人名義向當事 

I I 方 傳 達 之 撒 軍 請 求 明 載 此 係 酶 時 辦 法 ， ^ 

項公文之第八段明白表示各當事方對於此項 

請求之任何方面如有不満，得向海法之監颶 

第四，余曾向小龃委員會指出，監親体 

戦龃耩應負責依據公平及毫無政治性之原m 

監親及實施休戰對;》^政冶考廬，無論其如 

坷9耍，俱不應予過問。政冶性之考廑，須 

I.尤其余 

與監視体戰組耩依據^案或須探取之行動而 

言，其實際進行之情形料如下述。 

依 據 該 决 , 案 分 段 ( 一 ) 之 規 定 ， 安 全 理 

事會本身耍求所有進至十月十四B陣地 is l外 

之軍隊撤=1。意者安全理事會主席當向18方 

提出此項》¥會。惟監親休戰組耩同時應擗十 

月 十 四 日 存 在 之 休 戰 線 經 十 月 二 十 八 日 以 

本入名義遞送當事11方公函中所指明者，M 

鼸察人員一認爲可能指出^日期之休戰線 

及 鍵 方 陣 地 。 對 此 方 面 ， 余 亦 爲 條 文 ! S , 

係謂一方軍隊之撒離十月十四B陣地，他方 

軍隊不得自行前進佔據該地。於是退出領土 

至 ^ 於 短 時 間 內 將 成 爲 地 面 甚 大 之 真 空 地 

帶。 

依據上述决議案之分段(一），代理調解 

專員有權設定曄時界線，禁止軍隊越â。此 

余 認 爲 撒 ^ 後 所 擬 議 之 第 二 步 ， 本 人 對 此 

段 之 解 释 亦 認 爲 未 有 任 何 明 顯 或 隱 含 之 規 

定,使兩方軍隊侬復十月十四日之確實陣地。 

換言之，"禁止軍隊之移動越過"之酶時休戦 

-意在提供最大保證， 

I—目 

的 之 永 久 休 戰 線 。 余 爲 欲 镀 最 大 之 保 證 ， 

須確立廣人之奚空地帯,儘量使兩軍遠隔，此 

理至明。 

該决議案所擬議之第二亦卽最後一項措 

施 ， 乃 在 此 地 區 内 設 立 永 久 休 戰 線 包 括 或 

屬有益之中立或不設防地帶在内。此方面之 

第一項工作,在勸當事键方直接談判,或由前 

線 軍 事 指 揮 镥 任 此 事 否 則 由 政 府 當 局 從 事 

亦可。在進行此項談判之時，聯会國在監鼸 

斡旋 jy資協助。 I t再自決議案之施行言之,倘 

間作合之談判不能镀致協識，則該决饑案荜 

案應促代理讕解專員設立水久休戰線及中立 

地帯。 

倚形如至於 i f f c~"本人當然希望不致如 

此 — — ^ 舆 當 事 S Ë 方 充 分 諮 詢 後 始 作 决 定 。 

所 將 探 取 之 决 定 當 送 達 當 事 墼 方 之 最 高 當 

局。倘決定無人;â守，划余不得巳惟有向安 

全理事會覆命耳。無論如何，安全理事會當可 

充分獲知所將探取或擬議中之每一步驟，及 

今 擬 略 論 加 拿 大 代 表 所 提 出 之 特 別 間 

難。此非本人訴苦之言，蚤此種責任本八始 



蔺係重大與緊要，鉞爲前所未有。監親休戰組 

耩所將負起之責任或可稱笃一種業務危險。 

乃吉布倚勢異於其他類似之事件，此非特在 

原j!i方面且係由y"最近戰蘭結果所起軍事情 

52之重大瘦化，本人或可《補充一曆卽此中 

本人得悉美國代表 m 對决議案末段所 

提之修正案s减典奮。本人所搌坦白聲言者 

卽 

供 之 助 ， 

得有依恃也。本入街:SHt詞如何無所偏好， 

« m 該 段 决 議 之 此 一 方 面 ， 以 其 有 黼 本 人 R 

與余共词工作之組織，特予述及耳。雖辨余 

J W爲此係有益之補充躉其對此困難之局勢提 

供一委員會或/〗龃之fes助使余在决議案實施 

本八目前尙未能最後說明吾人目前之軍 

事«察人員 I 

務，；t其蘭於本决議棻或須設置之中立或不 

爲獲得吾凡在 f t方面需耍之最明白情報 

起 見 余 E f l 講 監 親 休 戰 組 餓 參 謀 長 G e n e r a l 

R J e y 來 巴 黎 諮 商 渠 輿 本 人 在 巴 勒 斯 坦 之 

代 表 M r V i g i e r 均將;明日至此。 

本人最後或應補充一 a s " — 自 然 在 安 全 

理事會所定休戰)^刖範園內一節此類問題 

之 處 理 欲 求 發 生 效 果 如 能 勸 使 當 事 雙 方 從 

事直接諛判划 J i a 直接談剩爲上此係铯無疑 

稱者也。本人顔]!此時聲明，余旣受有此項職 

資箱未放棄勸使當事雙方從事談剩之機會 

此不僅;》 t地方性之特殊問題言問題之整個 

解 决 亦 然 ， 且 如 可 能 勸 営 事 健 方 進 行 直 接 

銥钊，否M朋利用聯合邇代表之幹旋。本人將 

當時機要求對此倒題再作數言，如余 

/】龃委員會上次會議中所镀享之權利相同。 

蔣 廷 黻 先 生 ( 中 國 ） 中 國 代 表 團 通 常 對 

於 請 求 展 期 討 諭 之 提 議 怪 表 同 情 。 惟 本 人 

對 於 此 次 加 拿 人 代 表 所 提 之 提 案 希 望 ^ 代 

表不予堅持。吾人現時討論之事項業已展期 

二次。倘此次再度展期朋將爲第三次之展期 

矣。代理讕解專員現已提出吾人所需之情報， 

且本人镀悉加拿大代表認爲美國提出之修正 

案較之原來提案巳有改善。 

在 f t種情形之下，本人殛望加拿大代表 

不堅转再度延期之耍求。但無論如何，倘該 

代表4：欲堅持，朋本人願靖將此提案正式提 

付表决。 

Mr P E A K S O N (加拿大）本人對 Î M f c事 

尤其J «^吾友中國代表鸛請之後决不欲爲無 

理耍求。但本人I？爲請求極短期之展延並非 

全無理由一一且事實上並非異正延湖倘安 

全 理 事 會 於 今 日 午 後 停 會 明 日 镜 開 ， 實 際 

上 並 未 延 期 本 次 會 議 閉 會 時 吾 人 當 相 互 

約 定 次 會 議 中 作 一 叆。 

mm本A最初審查美國提出之修正案 

時 會 認 爲 較 諸 有 提 案 已 有 改 善 。 但 代 理 

調解專員適才提伊之情報，躕係此事之解決 

至爲重大，此： r屬事實。故本人爲應有少 

許時簡，考廬此項修正後之决議案草案。本人 

無須要求過多畤間，能有數/!時之斟酌節足 

矣 。 如 理 事 會 認 爲 方 便 吾 人 似 可 於 明 爲 開 

會。如罡吾人可有數/ Ï時之時藺考廬今B午 

後論之事項，明晨或可作一决議。雖然m 

理 事 會 反 對 此 項 延 : s s u 時 之 提 議 則 本 人 

决不堅持倘決定延期與否僅有表决之一法， 

則菩人可節將此事提付表决。 

M r J MALIK (蘇維埃瓧會主義共和圃聯 

邦 ） 安 全 理 事 會 * 於 此 種 請 求 向 例 加 《 考 

盧。加拿大代表之請求倘不镀准，則與向树 

不ê"。 

故本人同實接受加拿大代表之蹐求。 

MrPARora ( 法 國 ） 本 人 爲 菩 人 明 曰 

舉 行 會 議 並 無 困 難 因 吾 人 今 日 已 與 大 會 同 

時開會矣。且本人JW爲如吾人決定明日開會 

則無％如何可吾人提議之時間犟行。雖然 

本人願先镀得《^書長之保證。 

MahmoudFAwziBey(埃及）本人願約略 

提出三點 f見。第一點係關於延期 "論問題。 

此事並非純屬荐序問題故本人欲一加申述。 

安全理事會之就P勒期坦問題連截舉行多次 

會議者係由於埃及提出請求之故。 

黼於通太民族主義份子之耱耱破壌休戰 

協 定 本 A 前 貧 報 吿 理 事 會 今 日 又 重 行 提 及 。 

此項破壞行動無畤或辍其厳雷性一如住昔， 

安全理事食對於此等事件倘不能迅速處理， 

則本人誠不知此外尙有何事將使理事會a速 

探取行動矣。 

翮於此事本人應將上次會議計踰巴勒斯 

坦 題 時 猶 太 代 表 所 作 聲 述 中 之 若 干 點 提 請 

理 事 會 注 會 。 例 如 該 代 表 於 主 張 通 常 所 謂 

之旣成事實時，聲稱現經提出之决議案或決 

决議案草案對於乃吉布現有之實際愔 W愈見 

不 相 符 â " 。 本 人 請 求 此 項 言 論 於 其 他 事 項 

外並應與本人 jy前引證Mr Ben-Gunon之言 

猶太代表於吾人上次5t論巴勒斯坦問題 

至 0 前 之 



陣地將爲技術上所不能接受者 "本人對 

此亦將有所陳述。 

顥 於 此 點 本 人 所 欲 詢 間 者 乃 此 項 立 

場 是 否 仍 爲 猶 太 代 表 及 其 代 表 之 團 體 所 保 

持。 

本 人 欲 談 之 第 r 點 乃 蹦 於 談 判 i n 題 。 

本人對於此點所表示之意見或恐不甚明瞭 

至 少 蘇 聯 代 表 ^ 此 感 ^ 閼 於 談 判 — — 或 稱 

爲聯絡一之機構，本人5£爲代理調解專員 

適才向安全理事會提出之盲見至爲淸楚。吾 

人對於與聯合國代表一各視察員調解專 

員及代理調解專員一接觸及交換,見之機 

會 素 表 躭 迎 。 此 種 態 度 仍 爲 吾 人 所 保 拧 本 

人深願此點能爲各方明白了解。聯合國代表 

對於將採取之任何行動或擬提出之任何奮見 

仍可jys拉伯及猶太健方商談。 

本 人 最 後 所 欲 談 者 因 係 , 複 性 皙 ， 故 將 

箇略一述。郎閼於大贫一九四七^十一月二 

十九日所通適之决議案。英聯王國代表對於 

該 决 議 案 法 律 方 面 之 奮 蕤 表 矛 疑 義 但 本 人 

則 毫 無 疑 義 本 人 認 爲 ^ 决 叆 桊 業 經 廢 止 並 

爲大會及安全理事會所：！過其他決議案所替 

代。吾人如含及業已實行之氇個讕J5?程序則 

此點當更可明瞭也。 

主席中國代表仍欲將此事提付表决乎？ 

蔣 廷 黻 先 生 ( 中 國 ） 然 。 

主 席 如 無 其 他 代 表 發 言 吾 人 卽 將 加 

拿大代表講求延至明日上牛十ffÎF三十分計論 

此事之提案交行表决。 

是舉手表 

表 結 果 賢 成 * 五 孕 反 對 者 一 孕 棄 

裉 * 五 銥 提 f g 束 擭 得 士 可 J s ^ 故 末 能 通 

逸 

Mr JESSUP ( 美 利 堅 ^ " 汆 國 ） 《 國 代 表 

團提出之若干修正案吾Aâ?爲3&無新潁或繁 

g案之 

內 容 吾 人 希 望 現 時 卽 可 審 議 此 决 議 案 。 

本人W爲如有安全理事會一理事願有铰 

多 畤 間 y 研 究 一 决 議 案 安 全 理 事 會 之 常 例 

則爲満足該理事之願望此爲吾人所公認者。 

國 代 表 圑 * ^ 此 次 表 决 時 因 審 i t 屮 之 各 項 

修 正 案 卽 係 美 國 代 表 厘 所 提 出 而 吾 人 : Î 欲 

主 張 卽 時 審 議 或 延 期 審 議 故 表 示 棄 權 。 

可 能 俾 使 加 拿 大 代 表 龃 或 可 镀 有 耍 之 時 閟 

屆時對:5^此决遴案並可决定鹰取之行 

主 席 君 欲 作 此 提 案 乎 ？ 

M r jEssuP(美利堅合衆國）本A_t^須獲 

悉主席能否確定此舉將迎合理事會之願望？ 

主 席 美 國 代 表 建 i « 會 議 延 至 今 晚 舉 

行 。 本 席 願 理 事 會 對 " 此 項 建 議 之 意 見 7 

Sir Alexander C A D O G A N ( 英 聯 王 國 ) 徜 加 

大 代 表 爲 满 會 本 人 甚 願 今 晚 舉 行 會 議 。 

Mr PEARSON ( 加 拿 大 ） 本 人 提 出 之 意 

見 似 未 爲 安 全 理 事 會 所 重 視 雖 然 本 人 對 於 

此 項 些 微 讓 步 : r 表 感 謝 吾 _ A 如 於 今 晚 舉 行 

會議而不於此時有所决議本人深爲偸快。徜 

安 全 理 事 會 爲 満 賁 本 人 甚 顔 今 晚 舉 行 會 

議。 

M r PARODI ( 法 國 ） 關 於 此 事 吾 人 已 作 

决議自不應再有所論列。 I t本人認爲吾人 

在過去數分鐘內所作决議似屬不智。加拿大 

代 表 請 求 之 延 W 爲 時 甚 短 今 因 節 省 時 

之^5=間而欲*^^間舉行會議辦法殊欠妥善， 

爲 將 來 設 想 針 本 人 願 t s i e 錄 屮 載 明 吾 人 

倘能探用他種方法可較爲合適也。 

主席决議鹰由理事會爲之。本人悉 B P 

决嫿行事。 

如無反對者，宣吿散會，至本月九時三 

十分撩開。 

(午後七時十五分殽會） 

第三百七十七次會議 

一亢四八年十一月TO Q星期四千傻亢時三十分於巴^夏幽宮舉行 

主 席 D r J ARCE(阿根廷） 

出 席 者 下 列 各 國 代 表 阿 根 廷 、 比 利 

時、加拿大、中國、哥侖比亞、法國、敍利亞、鳥 

義共和國聯邦、英聯王國、上利堅合衆國。 

四.繼績討論巴勒斯坦間題 

主 席 本 席 現 請 亞 拉 伯 民 族 同 盟 最 K 委 

i4會代表，巴勒斯坦猶太當局代表，坟及與 

黎巴嫩代表及代理調解專M就席;S«^會議席。 

3^主席邀請埃A代表Mahmoud Fawzt 

B(j ^ 巴 嫩 代 表 M r Ammom " 色 列 S f ê 時 

玟 ^ 代 表 M r Ebar及代理聯合属調解專fi 

Mr Bmche就理亊會级席。 

主 席 現 時 镜 ^ 如 吾 人 現 有 / J 組 委 

M會提案(S/1064)jy及美利堅合衆國代表團 

提出之修正案ja及烏克蘭蘇維坟瓧會主義共 

和國之提案(S/1065)。此數提案提出之先後 

與本人報吿之次序相同。面各提案之內容雖 

有小同，但小同之程度並非通過一項提案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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